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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7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1

日

,

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11

份

,

实际发

出表决票

11

份

,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1

份

,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

,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

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预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武建强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和李犁女士五位董事为

关联董事

,

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

,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的武建强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先生和李犁女士五位董事为

关联董事

,

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三、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四、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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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云南铜业”或“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

,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7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1

日

,

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5

份

,

实际

发出表决票

5

份

,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5

份

,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预案》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

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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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2012

年

,

为进一步优化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财务管理、拓宽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铝财务公司”

)

签订了《金

融服务协议》

,

协议有效期为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3

年至披露

2012

年度财务报告时止。 中铝财务公司根据

协议为本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协议》签订后

,

双方履约情况正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在中铝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0

元人民币

,

公司在中铝财务公司贷款余额为

0

元。

2013

年

,

公司将继续在中铝财务公司办理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业务

,

公司与中铝财务公司拟继续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

,

由中铝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 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

司在中铝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9

亿元

,

且公司

(

含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

存放在中铝财务

公司的存款余款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款的比例不超过

30%

。 预计中铝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

公司提供的贷款日余额

(

包括应计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

二

)

关联交易描述

中铝财务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公司

(

以下简称“中铝公司”

)

全资子公司

,

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有关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预案》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共有董事十一名

,

在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任职的武建强先生、金永静先生、沈南山先生、赵建勋

先生、李犁女士等五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其余有表决权的六名董事均全票通过同意以上两项议案。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并发表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本公告第八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的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四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中铝财务公司

,

公司基本情况为

:

公司名称

:

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62

号

7

层

企业性质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熊维平

注册资本

:

壹拾伍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717829780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7

日

股权结构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公司

100%

控股。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

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从事同业拆借。

资本充足率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

48.08%,

不低于

10%

。

(

二

)

中铝财务公司历史沿革及相关财务数据

中铝财务公司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成立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 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

机构编码为

:L0127H211000001

号

,

持有国家工商

行政总局核准颁发的企业营业法人执照

,

注册号

:100000000043806

。

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

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清算方案涉及、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等。

中铝财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

单位

:

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９１

，

８６２．１ １６５

，

５７７．１７ ３

，

１９１．２８ ２

，

８３０．６６ ２

，

１２２．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６７８

，

１５３．７６ １６３

，

４５４．１７ １６

，

７３２．６０ １２

，

７０８．７０ ９

，

５２３．０９

注

:

中铝财务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天职京

SJ(2013)

867

号审计报告。

2013

年

3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与中铝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铝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

中铝财务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

,

中铝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的相关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其他金

融服务。

经审计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铝财务公司全部吸收存款余额为

51.3

亿元。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

中铝财

务公司全部吸收存款余额为

22.51

亿元。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约定

,

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中铝财务公司结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

超过

9

亿元人民币

,

且公司

(

含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

存放在中铝财务公司的存款余款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

余款的比例不超过

30%,

符合深交所在《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7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信息披露》中对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额度的规定要求。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

(

协议“甲方”

)

与中铝财务公司

(

协议“乙方”

)

双方拟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交易类型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

,

中铝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的相关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其他金

融服务

;

(

二

)

协议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

,

有效期至

2014

年甲方披露

2013

年度财务报告时止

;

(

三

)

预计金额

1

、存款服务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预计日存款余额

(

含应计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

;

且公司

(

含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

)

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款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款的比例不超过

30%

。

2

、信贷服务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预计日贷款余额

(

包括应计利息

)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3

、结算服务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结算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4

、其他金融服务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乙方为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所有服务费用不超过人民

币

500

万元。

(

四

)

交易的定价

1

、存款服务

:

(1)

甲方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

,

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

,

将资金存入在乙方开立的存款账户

,

存款形式可

以是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

(2)

乙方为甲方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

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

也不低于中国铝业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同期在乙

方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

以较高者为准

;

2

、结算服务

:

(1)

乙方根据甲方指令为甲方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

,

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

(2)

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上述结算服务

;

3

、信贷服务

:

(1)

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乙方根据甲方经营和发展需要

,

为甲方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

甲方

可以使用乙方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业务

;

(2)

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

,

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上限

;

除符合前述条件外

,

甲方向乙方支付贷款的利率

,

应等于或低于中国铝业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同期在乙方

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及等于或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

,

以较低者为准

;

4

、其他金融服务

:

(1)

乙方将按甲方的指示及要求

,

向甲方提供其经营范围内的其他金融服务

,

乙方向甲方提供其他金融服

务前

,

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

(2)

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

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该类

型服务规定的收费标准

,

且将不高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或乙方向中国铝

业公司及其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金融服务的费用

,

以较低者为准。

(

五

)

为确保上市公司资金安全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制订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

,

对公司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

来的履行法定程序、业务范围、应急措施、信息披露等作了明确规定

;

2

、公司修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不得存放于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作了明确规

定

;

3

、为保证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

,

公司制定了《云南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领导小

组

,

建立存款风险报告制度

,

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

4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

乙方将于二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

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

,

甲方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

(1)

乙方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

31

条、第

32

条、或第

33

条规定的情形

,

即

:

①

财务公司不得从事离岸业务

,

除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业务外

,

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资金跨境业

务。

②

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

应当在财务公司章程中载明。 财务公司

不得办理实业投资、贸易等非金融业务。 财务公司在经批准的业务范围内细分业务品种

,

应当报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

但不涉及债权或者债务的中间业务除外。

③

财务公司分公司的业务范围

,

由财务公司在其业务范围内根据审慎经营的原则进行授权

,

报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财务公司分公司不得办理担保、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及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2)

乙方任何一个财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

34

条规定的要求

,

即财务公司经营业

务

,

应当遵守下列资产负债比例的要求

:

①

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

②

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

③

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

④

短期证券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40%;

⑤

长期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30%;

⑥

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

20%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财务公司业务发展或者审慎监管的需要

,

可以对上述比例进行调整。

(3)

乙方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

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

;

(4)

发生可能影响乙方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

;

(5)

乙方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50%

或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

(6)

甲方在乙方的存款余额占乙方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超过

30%;

(7)

乙方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

1

年以上未偿还

;

(8)

乙方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

(9)

乙方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

30%

或连续

3

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

10%;

(10)

乙方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

(11)

乙方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

(12)

其他可能对甲方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五、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状况评估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

,

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风险评估报告》

,

认为中铝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

《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经营业绩良好

,

未发现中铝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

定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中铝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为

51.3

亿元

,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超过

0

元

,

其比例不超过

30%

。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中铝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

,

能够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资金使

用成本和融资风险

,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年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与中铝财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0,014,055.55

元

(

该金额为存款本息金额

,2013

年

3

月

1

日存入

2000

万元

,2013

年

4

月

2

日连本带息全部转出

)

。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道豪先生、龙超先生、朱庆芬女士和 杨国樑先生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

(

一

)

本次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互惠、互利、共创、共进、共赢、合作自愿的原则

,

定价原则公

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审

议本议案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优化公

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

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

四

)

中铝财务公司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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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增资事项概述

(

一

)

事项概述

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楚雄矿冶”

)

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南铜

业”

)

子公司

,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

,

为公司

100%

控股子公司。

公司现拟对楚雄矿冶增资

18,121

万元

,

其中

:7,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现金增资

;2,000

万元以楚雄矿冶的未

分配利润

1973.1

万元和资本公积

26.9

万元转增

;

另外

9,121

万元从楚雄矿冶

2011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分配红利

中转增。 增资完成后

,

楚雄矿冶仍为公司

100%

控股子公司。

(

二

)2013

年

4

月

11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南

楚雄矿冶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

三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公司拟对楚雄矿冶增资

18,121

万元

,

其中

:7,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现金增资

;2,000

万元以楚雄矿冶的未分

配利润

1973.1

万元和资本公积

26.9

万元转增

;

另外

9,121

万元从楚雄矿冶

2011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分配红利中

转增。

(

二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云南楚雄矿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李连鑫

注册资本

:12,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矿山开采、选矿、湿法冶炼

;

生产销售铜精矿

;

生产销售电铜、铜材深加工。 矿山机械

加工、制造

;

耐磨材料铸造、生产、销售

;

多金属矿普查、矿山探矿、矿山技术咨询和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

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楚雄矿冶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６４

，

００９．７ １１４

，

２５６．９ ４９

，

７５２．８ １

，

３０２．９ －７０５．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９

，

２８８．７０ ８９

，

９４２．５ ３９

，

３４６．２３ ７７

，

２１８．６０ ５

，

９５２．７４

注

:

楚雄矿冶

2012

年

12

月

31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天职滇

SJ[2013]220

号审计报告。

2013

年

2

月

28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对楚雄矿冶增资后

,

能有效降低楚雄矿冶资产负债率

,

能够保持楚雄矿冶长期的生存发展需要

,

为楚雄矿冶矿山接替工程和采矿技改工程等项目融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次增资后

,

公司仍持有楚雄矿冶

100%

的股权

,

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

在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3-016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集人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经

2013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

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3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

日

-2013

年

5

月

3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

日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ww.cninfo.com .cn)

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

六

)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3

年

4

月

23

日

(

星期二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七

)

现场会议地点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公司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

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具有合法性

和完备性。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有

:

1

、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

三

)

上述审议事项披露如下

:

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预案》 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3

年

4

月

24

日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3:30

—

17:30

2

、登记地点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证券部

(611

室

)

3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方式为主

,

对于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四、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

:

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须签字并盖公章

)

、

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

2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

:

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需加持个人

股东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3

、

QFII:

凭

QFII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

加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878

2

、投票简称

:

云铜投票。

3

、投票时间

: 2013

年

5

月

3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云铜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审议一项议案

,1.00

元代表本议案。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年度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

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１．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3

日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二

)

联系方式

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证券部

邮编

:650051

联系人

:

杨雯君

电话

:0871-63106735

传真

:0871-6310673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 题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铝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日期

:2013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3-017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

二

)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约

１４

，

８８０

万元 盈利

：

２７

，

６２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１

元 盈利

：

０．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2013

年第一季度公司主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再加上检修等原因公司一

季度自产铜精矿及主产品电解铜、黄金、白银产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

单位制造费用增加

,

毛利率同比下降

,

导致

一季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3

年第一季报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3-11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６０６

，

３９０

，

４９６．９３ ６０８

，

８８５

，

９８７．７８ ５７８

，

８１２

，

０５８．８１ ５．２０％

营业利润

８０

，

４２９

，

２７４．１９ ８６

，

０８６

，

６２１．２２ ２３９

，

９９２

，

１８９．１２ －６４．１３％

利润总额

８０

，

６３６

，

３４４．０８ ８６

，

４９１

，

２３６．３３ ２５０

，

３５０

，

７５８．７６ －６５．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８

，

５４０

，

８９２．４７ ７４

，

３１９

，

１００．６７ ２１３

，

４７８

，

６６７．１２ －６５．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０．４６ １．６４ －７１．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３．３８％ ３．６６％ ２７．１２％ －２３．４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２

，

１６７

，

２０４

，

９９９．３７ ２

，

２５７

，

２８５

，

０５３．８０ ２

，

１０４

，

０２３

，

２４０．４２ ７．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１６

，

０１１

，

４０２．００ ２

，

０２１

，

７８９

，

６１０．２０ １

，

９９５

，

４７０

，

５０９．５３ １．３２％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４ １２．４７ １．３６％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本次对前次业绩快报

中除股本外的其他项目均进行了修订。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

１

）公司在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时，与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尚德”）的诉讼

虽取得一审判决胜诉但尚未执行。 因此，公司从遵循会计谨慎性原则考虑，在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中对无

锡尚德诉讼的欠款仍按

５０％

计提特别坏账

２８

，

５０９

，

３７２．９５

元。而在年度业绩快报披露之后，公司收到了关于

无锡尚德诉讼的判决执行款

６０

，

８１１

，

７６６．０９

元，且该判决执行完毕。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披露了《常州亚玛

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号），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冲回在

２０１２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对无锡尚德诉讼标的额按

５０％

计提的特别坏账

２８

，

５０９

，

３７２．９５

元，从而增加公司本期利润。

（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部分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从而减少公司本期利润。

上述调整使相关资产及损益项目相应发生变动。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数据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初步审计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3-016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2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最终核

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１１９

，

３１６．２６ １５３

，

１１５．１８ －２２．０７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４

，

２６２．２２ ２

，

９０５．９０ －２４６．６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

，

３５７．２８ ２

，

９００．７６ －２５０．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３

，

０２２．５６ １

，

８９７．２３ －２５９．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 ０．１４ －２５７．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６２ ４．１４ －１０．７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７８

，

３５５．２６ ９２

，

９５９．６７ －１５．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万元

）

４４

，

２４８．３４ ４７

，

１３９．３２ －６．１３

股本

（

股

）

１３９

，

５９９

，

１９５ １３９

，

５９９

，

１９５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３．１７ ３．３８ －６．２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

、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状况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为

78,355.26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

54,688.58

万元

,

非流动资产

23,666.68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28,960.98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

28,960.98

万元

,

非流动负债无变动为

0

元

;

股东权益合计为

49,394.28

万元。

2

、收入及当年损益情况说明

2012

年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19,316.26

万元

,

期间费用共计发生

9,803.05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022.56

万元

,

原因主要为市场疲软

,

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3-01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１４００

万元至

１９００

万元 亏损

：

９６５．７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１０

元至

０．１４

元 亏损

：

０．０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上年同期财务数据也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盈利的主要原因为

:

与去年同期相比焦炭市场有所好转

,

产品销售

数量和价格有所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5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2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冯全宏先生、独立董事苏德文先生、副董事长张子和先生、总

经理王掌权先生、董事会秘书成迪龙先生、财务总监胡寿胜先生、总经理助理俞元洪先生以及保荐代表人谭

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69� � �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6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安泰01” 和“12安泰债” 公司

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

行的公司债券

"11

安泰

01"

（债券交易代码：

112049

）和

"12

安泰债

"

（债券交易代码：

112101

）进行了跟踪评级：

对

"11

安泰

01"

债项评级维持为

AA

，主体评级维持为

AA

，展望维持为稳定；对

"12

安泰债

"

债项评级维持为

AA

，

主体评级维持为

AA

，展望维持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阅

2013

年

4

月

12

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刊登的《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711� �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2013—011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３

月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３

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５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盈利

：

１４１．１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无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40� �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3-038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购买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该

１．５

亿元理财额度可以由公司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滚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以及由公司董

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１１

）。

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特铝业”）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共

１５００

万元分

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无锡滨湖支行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启盈理财

２０１３

年第一百八十五期稳健型

１１９

号（行庆专享）”理财产品

８００

万元及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向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无锡东洚支行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１

期贵宾专享人民币理财产品

７００

万元。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宁波银行理财产品

１

、理财产品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２０１３

年第一百八十五期稳健型

１１９

号（行庆专享）。

２

、理财产品最长存续期：

４８

天（产品起息日至产品名义到期日之前的实际天数，算头不算尾）。

３

、理财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４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若理财产品按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则提前终止日为产品名义到

期日）。

５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６

、预期年收益率（扣除相关费用）：

４．２％／

年。

７

、本金和收益兑付日：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

８

、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宁波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

户。

９

、理财产品投资对象：主要投资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金

融资产。

１０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８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１２

、赎回及提前终止：存续期内，本理财产品不开放申购赎回。 宁波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此产品，如宁波银

行决定提前终止产品，将至少提前

１

个工作日通过银行网站进行公告。

１３

、风险提示

１３．１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１３．２

流动性风险：海特铝业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海特铝业在产品到期日（宁波银行依照协议的约定提

前终止协议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１３．３

、再投资风险：宁波银行可能根据协议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

短于协议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海特铝业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１３．４

、信息传递风险：海特铝业应根据协议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海特铝

业未及时查询， 或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

息，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二）农业银行理财产品

１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１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理财产品期限：

３５

天（如本产品被农业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期日）。

３

、理财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４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６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

３．６０％

。

７

、本金和收益兑付日：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

行工作日时顺延。

８

、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农业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

户。

９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

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上交易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

券、超短期融资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

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它基金、 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 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

具，商业银行或其它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

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１０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７００

万元。

１１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１２

、赎回及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海特铝业无产品的提前赎回权，本理财产品不对投资者提供提前终止

权，农业银行有权在提前终止日行使提前终止权，终止此产品。

１３

、风险提示

１３．１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１３．２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１３．３

流动性风险：海特铝业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海特铝业在产品到期日（农业银行依照协议的约定提

前终止协议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１３．４

再投资风险：农业银行可能根据协议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

短于协议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海特铝业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１３．５

信息传递风险：海特铝业应根据协议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海特铝

业未及时查询， 或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

息，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海特铝业自行承担。

（三）公司、海特铝业与宁波银行无锡滨湖支行无关联关系；公司、海特铝业与农业银行无锡东洚支行无

关联关系。

（四） 海特铝业本次使用自有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０．６６％

。

二、风险应对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内部审计部进行了事前审计，并将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４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海特铝业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其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影响其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其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如下：

序

公告

日期

公告编

号

签约方

资金

来源

投资金

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

型

预计收

益

投资盈

亏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１

２０１３ ／

２ ／ ８

２０１３ －

临

０１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东洚

支行

自 有

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２ ／ ８

２０１３ ／

４ ／ ２

保 本 保

证收益

５．３７

万

元

５．３７

万

元

２

２０１３ ／

２ ／ １８

２０１３ －

临

０１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南长支行

自 有

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２ ／ ８

２０１３ ／

２ ／ １６

保 障 本

金

，

保

证收益

１．６１

万

元

１．６１

万

元

３

２０１３ ／

２ ／ １８

２０１３ －

临

０１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自 有

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２ ／ ８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９

保 本 浮

动收益

１３．７８

万

元

１３．７８

万

元

４

２０１３ ／

３ ／ ６

２０１３ －

０２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东洚

支行

自 有

资金

３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６

２０１３ ／

６ ／ ５

保 本 保

证收益

２．８０

万

元

未到期

５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３

２０１３ －

０２７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自 用

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２

２０１３ ／

４ ／ ２３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１０．７８

万

元

未到期

２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如下：

序

公告

日期

公告编

号

签约方

资金

来源

投资金

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

型

预计收

益

投资

盈亏

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１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３

２０１３ －

０２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东亭

支行

募 集

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２

２０１４ ／

３ ／ １１

保 本 保

证收益

１

，

４３６．０５

万元

未 到

期

２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４

２０１３ －

０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募 集

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４

２０１３ ／

５ ／ １６

保 本 保

证 收 益

型

７１．６３

万

元

未 到

期

３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４

２０１３ －

０２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募 集

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１４

２０１３ ／

９ ／ １２

保 本 保

证 收 益

型

３４４．０５

万

元

未 到

期

４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９

２０１３ －

０２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行

募 集

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

３ ／ ２７

２０１４ ／

３ ／ ２７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５６０

万元

未 到

期

五、备查文件

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与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

理财计划协议》；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洚支行与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编号：2013-023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市飞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飞马投资

"

）通知，飞马投资质押给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

97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45%

）已解除质押，并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公告日，飞马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4,56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61.76%

，仍处于质押状态的为

5,

35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3.4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

2013年 4月 1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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